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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政府 函
地址：嘉義市東區中山路199號
傳　　真：05-2251305
聯 絡 人：蔡佳勳05-2254321#367
電子郵件：paradisekiss3386@ems.
chiayi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市立民生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0月17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輔字第111152024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文化部辦理112年度文化團體及個人從事文化交流活動

「亞西及南亞地區與臺灣文化交流合作補助」專案徵件，

請各校協助推廣周知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該部111年10月17日文交字第11130276451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鼓勵臺灣與亞西及南亞地區藝文單位進行合作創製及雙

向交流，文化部「文化部補助文化團體及個人從事文化交

流活動處理要點」九（二）「亞西及南亞地區與臺灣文化

交流合作補助」，自即日起徵件至111年12月16日(星期五)

下午5時止。

三、本案補助要點、相關申請表件及線上申請資訊詳見文化部

獎補助資訊網(http://grants.moc.gov.tw)。

四、本案聯絡人文化交流司亞洲及太平洋科張小姐，電話：02-

8512-6734。

正本：本市各國民中小學(含嘉大附小)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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